
切結書2 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 

（地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特

登工廠所有權人，並同意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能源主管機關於核准該特

登工廠屋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同意備案(設備登記)時，副知農業主管

機關廢止農業容許使用證明文件或興建農舍許可證明文件，特簽立此

切結書，確實無訛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     此致 

嘉義市政府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統一編號：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
